
 受贈財物(30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5 年 10月受贈財物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黑橋牌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 
105/09/01 

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春利

贈送本局林局長黑橋牌食品禮盒 1 盒，交

由政風室代為處理。 

轉贈社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

社會福利基金會。 

2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東東餐飲企業 105/09/01 

東東餐飲企業副理林佳樺寄送本局林局

長東東餐飲禮盒 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3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黑橋牌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 
105/09/01 

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春利

贈送本局林副局長黑橋牌食品禮盒 1 盒，

交由政風室代為處理。 

轉贈社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

社會福利基金會。 

4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新營醫院 105/09/07 

105 年 9 月 6 日新營醫院院長王裕煒，寄

給本局醫事科韓科長福憨兒烘焙坊月餅

禮盒 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5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新營醫院 105/09/07 

105 年 9 月 6 日新營醫院院長王裕煒，寄

給本局林局長福憨兒烘焙坊月餅禮盒 1

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6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臺南市議會 105/09/08 

105 年 9 月 8 日臺南市議會議員陳金鐘，

寄給本局吳秘書蘋果禮盒(六顆裝)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7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臺南市議會 105/09/08 

105 年 9 月 8 日臺南市議會議員陳金鐘，

寄給本局汪主任秘書蘋果禮盒(六顆裝)1

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8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臺南市議會 105/09/08 

105 年 9 月 8 日臺南市議會議員陳金鐘，

寄給本局林副局長蘋果禮盒 (六顆裝 )1

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9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臺南市議會 105/09/08 

105 年 9 月 8 日下午 3 時 10 分，由局長

室秘書轉來臺南市議會議員陳金鐘，寄給

本局林局長蘋果禮盒(六顆裝)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0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新營醫院 105/09/09 

105 年 9 月 6 日上午 11 時 50 分，由局

長室秘書轉來新營醫院院長王裕煒，寄給

本局林副局長福憨兒烘焙坊月餅禮盒 1

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1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南區 REMOC 105/09/09 

105 年 9 月 6 日下午 5 時 25 分，由局長

室秘書轉來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

長莊佳璋，寄給本局林局長麻豆文旦 1

箱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2 
臺南市楠西區衛

生所 

富立建設股份有限

公司 
105/09/09 

由秘書室陳明旭主任轉來富立建設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長陳聰徒，送給本局林局長

老爺中秋禮盒壹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3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社團法人大臺南護

理師護士公會 
105/09/12 

105 年 9 月 9 日下午 17 時 5 分，由局長

室秘書轉來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，寄給

本局林局長福憨兒烘焙坊月餅禮盒 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4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社團法人大臺南護

理師護士公會 
105/09/12 

105 年 9 月 9 日下午 17 時 25 分，由醫

事科人員轉來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，寄

給本局韓科長福憨兒烘焙坊月餅禮盒 1

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5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新永安有線電視股

份有限公司 
105/09/14 

105 年 9 月 13 日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

限公司，寄給本局林局長清新溫泉月餅禮

盒 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6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磐儀科技 105/09/14 

105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7 時，由局長室

秘書轉來磐儀科技，寄給本局林局長食工

通房禮盒 1 盒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7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曾文-山芙蓉渡假

大酒店 
105/09/19 

105 年 09 月 13 日楠西區衛生所護理師

汪嘉藜，收到由曾文-山芙蓉渡假大酒店

總經理張淑文(以下稱張總經理)贈送之中

秋節月餅一盒。雖經口頭謝絕，但張總經

理表示年節恭賀拜訪感謝衛生所且不願

收回。汪護理師遂轉送德蘭啟智中心，並

知會本室。 

轉送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德蘭

啟智中心。 

18 
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

鐵金鋼食品有限公

司 
105/09/19 

105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15 分，由局

長室秘書轉來鐵金鋼食品有限公司，寄給

本局林局長鳳梨酥禮盒 1 箱。 

遵照市長「清廉勤政」核心價值及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該受贈財物轉臺南

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
轉送弱勢家庭運用。 

19 本府消防局 民眾曾○○ 105.9.23 

民眾曾○○為感謝德興分隊隊員唐○○、

陳○○執行緊急救護之辛勞，致贈紅包

1000 元表示感謝。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當場婉拒退還餽贈物並向該區

政風室進行登錄。 

20 本府秘書處 東元集團 105.10.03 

東元集團於 105年 9月 30日於台南高鐵

站舉行餐廳開幕儀式，邀請市長等貴賓共

同主持，並致贈紀念品乙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21 本府秘書處 
日本仙台市、市議

會 
105.10.12 

日本仙台市長率團訪問本市，因逢兩市締

盟十周年紀念，特贈本市市長及副市長紀

念品各 3 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22 本府秘書處 美國聖和西市 105.10.27 

本市市長於 105 年 9 月 8 日前往美國聖

荷西市拜訪該市市長，會中由該市市長致

贈紀念品乙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23 本府秘書處 
俄羅斯蒂凡頓民俗

舞團 
105.10.24 

2016 年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，本市顏副

市長出席 10 月 7 日開幕記者會，會中由

俄羅斯蒂凡頓民俗舞團會長致贈紀念品

乙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24 本府秘書處 
日本柳生祭連雀舞

團 
105.10.24 

2016 年南瀛國際民俗表演活動於 10 月

11 日假本市鹽水區巡迴演出，會中日本

柳生祭連雀舞團委請本府文化局周副局

長轉贈嚴副市長紀念禮品 2 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25 本府秘書處 日本加賀市 105.10.26 

本府文化局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假本市

晶英酒店舉辦 2016年總爺和風文化祭歡

迎晚宴活動，會中由日本加賀市出席人員

致贈紀念禮品 2 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 

26 環境保護局 民眾潘○○ 105.10.12 

後壁區非法棄置場址之委託改善人潘先

生於 105 年 10 月 11 日將水果禮盒、洋

酒及鮑魚禮盒贈至該局科長家。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將餽贈物交由該局政風室登錄

並退還。 

27 安南區公所 民眾莊○○ 105.10.03 
民眾莊○○因於公所辦理提前入伍事宜，

事後致贈星巴克禮盒。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將餽贈物郵寄退還並向該區政

風室進行登錄。 

28 本府民政局 民眾吳○○ 105.10.31 

民眾吳○○為感謝中西區戶政事務所戶

籍員嚴○○於假日出勤協助完成家人之

結婚登記，致贈紅包 600 元。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將餽贈物郵寄退還並向該區政

風室進行登錄。 

29 本府消防局 民眾陳○○ 105.10.04 

民眾陳○○為感謝後壁分隊隊員莊○○、

役男廖○○執行緊急救護之辛勞，致贈紅

包 1000 元，表示感謝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當場婉拒退還餽贈物並向該區

政風室進行登錄。 

30 本府消防局 民眾江○○ 105.10.24 

民眾江○○為感謝永華分隊隊員陳○○、

郭○○執行緊急救護之辛勞，致贈紅包

1000 元，表示感謝。 

1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在案。 

2.同仁當場婉拒退還餽贈物並向該區

政風室進行登錄。 
 


